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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前言 

台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太平洋菲律賓海板塊之交界處，屬

有感地震最頻繁發生的地區之一。1900 年以前有紀錄可考之地震

災害約有 50 多次，而自 1900 年以來則有近百次，幾近於每年就

有 1 次發生之頻率，均造成非常嚴重之人員傷亡與財物損失。近

年來由於經濟迅速發展，並積極推動各項建設，活動空間趨向於

高層化與密集化；另外，我國地狹人稠，為便於土地之取得，各

種新生地及填土區也不斷產生，其地表振動特性差異極大。未來

發生之地震災害、海嘯災害，及其所引發的二次災害的嚴重性，

更令人擔心。 

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時 47 分 15.9 秒，所發生之集集大

地震，為台灣帶來了近百年來最嚴重的 1 次災難。依中央氣象局

地震報告指出，集集大地震震央位於北緯 23.85 度，東經 120.82

度(即在南投魚池地震站西南方 7.0 公里處)，發生規模為 7.3，災

情遍及臺灣本島各地；不但使得多處地區傳出土壤液化之情形，

各項公共建設、民宅更倒塌無數，道路、通訊等對外聯繫管道中

斷，造成搶救災工作進行不易，並有 2 千多人喪生、8 千餘人受傷

之災情，令國際震驚。縱然現今之科學與技術已如此先進，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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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如地震等天然災害仍舊無法進行準確之預測，一旦災害來臨即

對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嚴重之威脅。 

2004 年 12 月 26 日，印尼發生規模 9.0 強烈地震，並引發大

海嘯，重創印度洋周邊地區，包括：印尼、斯里蘭卡、印度、泰

國、緬甸、馬爾地夫、馬來西亞、肯亞及索馬利亞等國家，造成

各國重大人命傷亡及財產損失。然而台灣四面環海，且位環太平

洋地震帶，地震次數頻繁，有海嘯侵襲之虞。為因應海嘯災害，

應加強海嘯災害潛勢區域研究，建置海嘯預警通報系統，針對海

嘯進行各項防災整備及緊急應變措施，以減輕海嘯所造成損失，

保障全民生命財產安全。 

本計畫係針對地震所造成震災及海嘯災害之防救需要而擬

定，目的為健全地震災害之災害防救體系，強化災害之預防、災

害發生時之緊急應變、因應地震引發海嘯應變作為，以及災後之

復原重建等應有作為與措施；並有效執行災害預防、災害搶救、

災情勘察以及善後處置、災後重建等相關事宜，提昇各級政府對

於災害之應變能力，減輕災害及事故損失。內政部依據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擬定各項災害防救執行單位之權責，使各單位在執行災

害防救上能配合實際作為需要，經由防救災體系架構下運作，發

揮各單位協調聯繫之功效；進而提昇整體災害執行處理能力，加

強落實防救災業務相關計畫於日常整備工作中，強化災害預防及

相關措施，有效執行災害搶救及善後處理；加強災害教育宣導，

以提昇全民之災害應變能力，進而達成全民防災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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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總則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依「災害防救法」第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為地震災害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另依據「災害

防救法」第十九條規定，並參照「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以下簡稱

基本計畫）相關內容，訂定「震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以下簡稱

本計畫），並報奉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於 93 年 6 月 16 日核定後實施。

本次配合行政院 96 年 3 月 30 日函頒「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修正

案，據以修正本計畫，並報奉 98 年 4 月 14 日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第 11 次會議核定實施。 

一、計畫概述 

（一）計畫目的 

本計畫係針對地震所造成之震災及海嘯災害防救需

要而擬定，目的為健全震災災害防救體系，強化災害之預

防、災害發生時之緊急應變、因應地震引發海嘯應變作為

，以及災後之復原重建措施，有效執行災害預防、災害搶

救、災情勘察以及善後處置、災後重建等相關事宜；提昇

本部及相關機關（構）對於災害及重大事故應變之能力，

減輕災害及事故損失，並提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擬

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相關行政機關（單位）執行震災災

害防救事項之依據，以提昇全民災害防救意識、減輕災害

損失、保障全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構成及內容 

本計畫計包括：總則、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變、

災後復原重建、海嘯災害防救對策、計畫實施與管制考核

等六編；其主要內容為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變、災後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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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重建，及海嘯災害防救等相關事項，將本部等中央相關

機關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理事項或施行措施詳

列說明。 

（三）與其它計畫間之關係 

本計畫係依據災害防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災害防

救基本計畫擬訂，經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性質

上屬於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下位計畫；與經濟部、交通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擬訂之各類災

害防救業務計畫為平行位階之互補計畫。本計畫為各級地

方政府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上位指導計畫，計畫所列相關

機關應辦理事項，於地方政府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震災

部分，亦應列入由相對應機關（單位）落實執行，以健全

震災整體災害防救機制。 

（四）實施步驟 

針對內政部所主管之震災，律定各相關機關（構）

平時應執行災害預防措施、災時緊急應變措施、災後復原

重建機制與海嘯災害防救對策，以因應災害防救任務需求

。 

二、震災災害特性 

（一）自然條件 

台灣位處太平洋西岸弧狀列嶼中，在地體構造上屬

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呂宋弧與琉球

弧銜接之處。有關台灣地體構造，詳如圖 1 台灣三度空間

地體構造圖所示。 

台灣中央山脈及中央山脈以西地區代表亞洲大陸邊

緣被擠壓隆起的部份，台灣東部的海岸山脈，則代表呂宋

弧撞上台灣的部份，而台東縱谷即是此種弧陸碰撞的縫合

處在地面上的位置。因為弧陸碰撞的結果，台灣地殼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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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斷層發達，且地震頻繁。 

 

 

 

 

 

 

 

 

 

 

圖 1 台灣三度空間地體構造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2002/04/09； 

本圖修改自 Angelier, 1986） 

 

 

屬於菲律賓海板塊的呂宋島弧，如今仍以每年 7 公

分的速度推擠著歐亞大陸板塊，而這撞擊推擠的力量，使

得台灣在地體構造上，產生許多南北向的逆斷層，如：車

籠埔斷層、彰化斷層、大茅埔-雙冬斷層、觸口斷層、……

等。而這幾條南北向斷層的分佈，更跨越了台灣西部平原

的大部分，且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之調查，這些斷層

多屬於活動斷層（活動斷層是指不久以前曾經活動過，且

未來會再度活動的斷層）。有關台灣活斷層分布情形，詳

如圖 2 台灣活斷層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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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灣活斷層分布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目前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已將活動斷層分為 3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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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說明如下： 

1.「第一類活動斷層」－在全新世（距今 10,000 年內）

以來曾經發生錯移之斷層、錯移（或潛移）現代結構物

之斷層、與地震相伴發生之斷層（地震斷層）、錯移現

代沖積層之斷層、地形監測證實具潛移活動性之斷層，

此類斷層為發生地震機率最高的斷層。 

2.「第二類活動斷層」－更新世晚期（距今約 100,000 年

內）以來曾經發生錯移之斷層、錯移階地堆積物或台地

堆積層之斷層。 

3.「存疑性活動斷層」（為有可能為活動斷層的斷層，包

括對斷層的存在性、活動時代、及再活動性存疑者）－

將第四紀岩層錯移之斷層、將紅土緩起伏面錯移之斷

層、地形呈現活動斷層特徵，但缺乏地質資料佐證者。 

 

雖然有過去的學術報告、統計資料可得知斷層帶有

發生地震災害的潛在威脅，但以目前的科學儀器都無法有

效且準確的預測出斷層的活動特性。 

 

此外，在台灣地震帶之分布情形部分，台灣地震帶

主要有 3：（詳如附圖 3 台灣地震帶分布圖） 

1.西部地震帶：泛指整個台灣西部，大致與島軸平行。主

要係因為板塊碰撞前緣的斷層作用引發地震活動，由於

斷層構造多侷限在地殼部分，因此震源深度相對較淺

（約 10 餘公里）。但由於西部地區人口稠密、工商建

設發達，因此，每每有大地震發生時都會造成較嚴重的

災情。 

2.東部地震帶：此地震帶之地震係直接肇因於菲律賓賓板

塊與歐亞板塊碰撞所造成，地震活動頻率最高。此一地

震帶南端幾與菲律賓地震帶相接，向北延伸經台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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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花蓮到宜蘭，而與環太平洋地震帶延伸至西太平洋

海底者相連。本地震帶南端與花蓮以北區域因板塊隱沒

作用，震源深度可達到 300 公里左右。 

3.東北部地震帶：此帶係受沖繩海槽擴張作用影響，自蘭

陽溪上游附近經宜蘭向東北延伸到琉球群島，屬淺層震

源活動地帶，並伴隨有地熱與火山活動現象（龜山島附

近）。  

 

 

 

 

 

 

 

 

 

 

 

 

 

 

圖 3 台灣地震帶分布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 

 

（二）社會條件 

台灣面積約 3 萬 6 千平方公里，多為山地，能提供

適宜居住之地區，佔全部面積的四分之一左右；而目前人

口分佈集中在西部狹長的平原與丘陵地區，形成多處人口

聚居的城巿。都巿人口集中，加上經濟的高度成長與建築

技術的提昇，建築物不斷地向上及往下發展。為了滿足大

量人口移動的需要，東西向快速道路、高速鐵路及捷運系

統，亦因應而生，在人口密集的都巿成為多層的空間結構

1.西部地震帶 
3.東北部地震帶 

2.東部地震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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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巿區開始往外發展，都巿周邊原先不適宜居住或

使用的山坡地、低窪的行水區也陸續被開發利用，形成建

築物密集的社區，其結果是災害的威脅不斷昇高。總之，

人口集中的都巿化現象，大眾使用都巿空間頻率提高，使

得其潛在的危險因子也大幅增加。 

而為了提昇生活品質以及達到區域均衡發展，並帶

動整體經濟持續成長，政府不斷投入大量經費，進行大型

的公共建設，如：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核能電廠、工業

園區、大型濱海工業區、防洪計畫、污水排水系統等大規

模工程。這些重大建設改變整體國土利用的形態，造成土

地重大的負荷。在地質、水文等條件不佳的地區，山崩落

石、洪水無法疏通等災害不時發生，不但造成工程維護工

作上繁重的壓力，也容易造成日後災害之財產損失與人員

傷亡。 

（三）地震之影響與災害 

地震主要是地層受到大地應力作用，先變形而後斷

裂錯動所造成。地震時，斷層的錯動，可能會破壞道路、

橋樑、房屋、地基、堤防、水庫等。地震如果發生在海底

，可能會引發海嘯，侵襲海岸及海港地帶造成人員財產損

失。當地震波到達地表時，造成地盤振動，可能會引起山

崩、地裂、地陷、砂湧、土壤液化等，因而破壞道路、橋

樑、房屋地基、堤防及水庫等設施。地盤的震動，造成建

築物的振動，可能使建築物局部受損或整個倒塌；室內傢

俱、設備破壞；瓦斯因管線破損而外洩、電線短路等引起

火災；工廠毒氣外洩……等災害，進而造成人員傷亡與財

產損失。 

地震發生時，可能會帶來直接性與間接性災害，說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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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性災害 

1.地表破壞： 

(1)當斷層活動沿著斷層的兩側發生數公分到數公尺的

錯動時，就會造成地面破裂、地盤拱起或陷落的情況，

地表也會出現規模不一的斷裂。 

(2)斷層活動時，造成的激烈震動會使鄰近斷層的地區

發生山崩，造成災害。 

(3)發生地層下陷會損壞都會區的溝渠、維生管線、雨

水下水道、污水道、河流兩岸的堤防等，甚至導致海

水倒灌，對都會區造成影響。 

2.土壤液化： 

地震發生時，強烈的震動會使原本吸附在土壤中的水滲

出，使土壤「液化」而變得軟弱，建築物的地基因此失

去支撐，容易產生下沈、傾斜或倒塌的情況。 

3.海嘯： 

如果斷層造成海底的地形變化，則會攪動海水而形成較

長的波浪，向四周傳佈。 

地震在海洋所引起的波浪傳到海岸時，可能造成海嘯。 

＊間接性災害 

1.火災： 

地震時，劇烈的地動將直接破壞，如：水管、瓦斯管及

電線等，外洩的瓦斯若碰上火源便可能引起火災。由於

大部分的水管已被震裂而斷水，在搶救困難的情形下，

將使火勢延燒劇烈。 

2.水庫破壞： 

地震時，水庫建築結構可能因為水庫中大量水體的劇烈

震動、強烈的地表震動或山崩而被破壞，所引發的洪水

可能對水庫下游居民帶來比地震本身更巨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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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築物傾毀： 

如：房屋倒塌、橋樑斷裂、道路坍方等災害，導致人員

與財物損失。 

 

另外，地震災害除了上述直接性與間接性的災害以

外，對於社會及經濟的影響以及造成後續的問題，亦是不

可忽視的課題；例如人口死傷造成家庭破碎、人民經濟的

損失等。 

三、台灣歷年地震相關資料 

台灣由於位居西太平洋地震帶，因此地震相當頻繁

。由過去歷史上所發生並有紀錄之資料可發現，台灣所發

生重大災害之地震大多在人口集中之西部地區，且震源深

度較淺，統計資料如 附錄 所示。 

四、計畫之訂定實施程序 

本計畫由內政部研擬修正，並請相關機關（構）提

供意見後，報請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核轉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核定後實施；各相關機關（單位）應依計畫內容切實

辦理。 

五、計畫檢討修正之期程與時機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八條規定，內政部應每 2

年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對於相關災害預防、災害緊急應

變及災後復原重建事項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震災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必要時，得隨時修正。災害主管機關得視

災害防救業務之需要，對相關機關之災害防救工作檢核項

目推動情形予以督導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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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編  災害預防 

第一章 減災 

第一節  國土與城鄉之營造 

一、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在訂定或審查有關綜合性發展計畫

時，特別考量城鄉耐震設計，充分考量地震可能造成災害

（地表破壞、土壤液化、坡地崩塌、土石流、海嘯等）之

防範，以有效保護國土及民眾之安全。  

二、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藉由土地重劃、地區開

發、老舊社區更新，強化建築物或公共設施的耐震性與防

火性，以建構整體性之耐震都市。  

三、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地方政府辦理土地開發利用時，應配

合區域性整體計畫，並由各權責主管機關加以審查及監

督；在具災害潛勢之區域採取必要之限制措施，以達國土

保全之目的。  

四、內政部、交通部及地方政府應積極針對供避難路線、避難

處所及防災據點使用之都市基礎設施進行整備。  

五、內政部、經濟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先

調查並提供所有活動斷層區、土壤液化區等相關潛勢資

料，以利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設置重要設施

時，能考量各區域之災害潛勢，以有效降低災害發生之損

失與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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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應強化地震預測之研究。  

七、內政部、經濟部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應進行地震災害

潛勢、危害度之調查分析；內政部、經濟部、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及地方政府對於地震災害潛勢及危害度較高之

地區，應擬定地震防災強化對策，實施地震災害之減災措

施。  

第二節  主要交通及通訊機能之強化 

一、交通部、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確實督導

相關機關在從事鐵路、公路、捷運、橋樑、機場、港灣等

主要交通及電信通訊設施、資訊網路之整備時，應有耐震

之安全考量及替代性之確保措施。 

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督導電信事業在從事通訊設施之整

備時，應有耐震災之安全考量及備援措施。 

第三節  維生管線設施機能之確保 

經濟部及地方政府應督導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

辦理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自來水管線等防災

整備時，應有耐震之安全考量；並建立主要區域公用氣體

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圖、標示資料等資料庫；同時應有

系統多元化、據點分散化及替代措施之規劃與建置。 

第四節  建築及設施之確保 

一、各級政府及設施管理權人對於製造、儲存、處理公共危險

物品之場所、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學校、醫療、警察、

消防單位等緊急應變之重要設施，應強化其耐震能力，並

確保其使用機能。 

二、內政部應積極推動既有建築物之耐震評估及補強對策，對

公有建築物提出施行方案，確實進行管考；並提出相關法

令，以獎勵方式促使民眾改善私有建築物之耐震能力。 

三、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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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

積極推動既有建築物及公共設施之耐震評估或補強等措

施；對消防救災據點、避難場所及學校校舍等建築物應優

先實施。 

四、內政部應適時檢討修正建築物耐震設計規定，以提高建築

物抗震性。 

五、內政部及地方政府應積極加強推動老舊建築物及木造建築

物密集地區之都市更新，以達到都市防災構造化；並應對

文化古蹟之財產設施、設備進行耐震之強化。 

第五節  確保防災工程設施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辦理或配合辦理各種地震

災害潛勢資料建檔工作，以利相關防災工作之推動。 

二、各工程主管機關應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七十條規定，加

強辦理工程施工品質查核，並督促所屬依據行政院頒布之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規定，落實執行三級品管，

進而確保各項防災工程設施之品質。 

第二章 整備 

第一節 應變機制之建立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教育部、行政院新聞

局、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

關公共事業機關（構）平時應蒐集防救災所需基本資料，

並建置資料庫，進行震災境況模擬，以充分掌握地震可能

引致災害的規模和數量分佈；並據以訂定災害防救計畫，

確保應變機制之成效。 

二、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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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

應訂定緊急動員機制，明定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聯絡方

法、集合方式、集合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事

項等，模擬各種狀況定期實施演練。 

三、內政部及地方政府應建置及整合搜救組織以支援人命搜救。 

四、內政部、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行政院新聞

局、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

關（構）應加強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應變小組）設施、設

備之充實及抗震性；且應考慮食物、飲用水等供給困難時

之調度機制，並應確保停電時也能繼續正常運作。 

五、內政部、交通部、國防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維護直升機臨時起

降場之安全，以利進行支援。 

六、各級政府應與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保持聯繫，主動提供

應變需求、支援事項納入各級動員會報研訂之動員準備計

畫，辦理災害防救、應變及召集事項之準備。 

七、內政部應督導地方政府對震災災害潛勢區做詳實調查、劃

定、彙整、定期更新資料及訂定警戒避難準則；每年針對

震災潛勢區，規劃避難動線，並對居民實施演練。 

第二節  災情蒐集、通報與分析應用之整備 

一、災情蒐集、通報體制之建立 

（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應充實監測地震所需之設備與通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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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並提昇地震速報功能及建置預警機制；經濟部中央地

質調查所應充實地震斷層帶調查、繪製等相關資料所需之

設備與通報設施；行政院國家科學委會應進行地震災害危

險區域潛勢分析及監測技術之研發。 

（二）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

通部、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地方政府及

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建立震災通報機制。 

（三）各級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建立多元化災情通

報管道，建立各機關間災情蒐集及通報聯繫體制，與標準

化之防災資訊平台，並確立相互間之責任與分工。 

（四）內政部應協調國防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地方政

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運用飛機、直升機、遙測技

術及衛星影像系統等建立災害現場蒐集通報機制。 

（五）各級政府應視需要規劃衛星通訊、資訊網路、無線通訊等

設施之運用，以蒐集來自民間企業、傳播媒體及民眾等多

方面之災情。 

二、通訊設施之確保 

（一）內政部、交通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災害防救

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為確保災害

時通訊之暢通，應視需要規劃通訊系統停電、損壞替代方

案、通訊線路數位化、多元化、CATV 電纜地下化、有線、

無線、衛星傳輸等對策。 

（二）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地方

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定期辦理通訊設施檢查、

測試、操作訓練，並模擬斷訊或大量使用時之應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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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建構防救災通訊網

路，以確保將災害現場的資料傳達給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及

防救災有關機關。 

（四）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視需要規劃民眾行動

電話及無線電系統於災害發生時之運作模式。 

三、災情分析應用 

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及地方政府平時應蒐集、分析地震防災有關資訊，建置災

害防救資訊系統，並透過網路及各種資訊傳播管道，供民

眾參考查閱。 

第三節  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之整備  

一、內政部、國防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地

方政府平時應整備各種災害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所

需之裝備、器材及資源。 

二、行政院衛生署及地方政府應整備災時的緊急醫療救護體

系，訂定救護指揮單位（或中心）與醫療機構及各醫療機

構間之通報程序，規範處理大量傷患時醫護人員之任務分

工，並定期實施演練；並應督導各級衛生單位加強防疫消

毒藥品、器材、設備之儲備整備。 

三、針對地震可能引發之火災，地方政府除消防栓外，平時應

加強蓄水池之整備，海水、河川等自然水源之運用，務求

消防水源多樣化及適當配置；同時應加強義消、社區志工

等災害防救團體（志願組織）的編組與演練，以及充實消

防機關之消防救災車輛、裝備及器材。 

四、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及地方政府應整備消防與醫療機構

之相互連絡體制，並確保通訊連絡功能。 

第四節  緊急運送之整備  

一、地方政府應協同有關機關建立緊急運送網路，規劃運送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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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道路、港灣、機場等）、運送據點（車站、市場等）、

運送工具（火車、汽車、飛機及船舶等），並研定替代方案，

且應考量運送系統耐震之安全性。 

二、內政部、國防部、交通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地方政府應規劃直升機臨時起降場供緊急運送使

用，公告周知。 

三、交通部及地方政府應強化交通號誌、資訊看板等道路設施

之耐震性，並規劃災時道路交通管制措施。 

四、內政部、交通部、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

整備災害發生後進行道路、港口障礙物移除及緊急修復所

需人員、器材、設備，並與營造相關業者訂定支援協定。 

五、交通部及地方政府與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與運輸業

者訂定協議，以便順利緊急運送。 

六、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應整備海上緊急傷患運送措施。 

第五節  避難收容之整備  

一、地方政府應考量震災境況模擬結果、人口分布、地形狀況

等資料，訂定避難計畫，包括事先劃設避難路線及指定適

當地點做為災民緊急避難場所，宣導民眾周知；並定期動

員居民進行防震演練。對老人、外國人、嬰幼兒、孕婦、

產婦及身心障礙者等災害避難弱勢族群應優先協助。 

二、地方政府應在避難場所或其附近設置儲水槽、臨時廁所及

傳達資訊與聯絡之電信通訊設施與電視、收音機等媒體播

放工具；並規劃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炊事用具之儲

備及整備老人、身心障礙者、嬰幼兒、孕婦等人士之避難

所需設備。 

三、地方政府應定期檢查避難處所之設施及儲備之物資，並訂

定有關避難場所使用管理須知，宣導民眾周知。 

四、內政部及地方政府應依據土地使用分區、地形圖、交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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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人口、歷年災情等資料，調查評估可供搭建臨時收容

所之用地，並掌握搭建所需物資及調度供應機制。 

五、教育部及地方政府應配合提供臨時收容所之規劃與整備。 

六、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應督導並協助山地原住民地區相關

生活安置事宜。 

第六節  食物、飲用水及生活必需品之調度、供應之整備 

一、地方政府平時應掌握地區人口狀況、交通路線、相關民生

物資供應業者等資料，推估大規模震災時，所需食物、飲

用水、藥品醫材與生活必需品之種類、數量，並訂定調度

與供應計畫；計畫中應考慮儲備地點適當性、儲備方式完

善性、儲備建築物安全性等因素。 

二、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及地方政府平時應整備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生

活必需品及電信通訊設施之儲備與調度事宜。 

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應督導並協助山地原住民地區相關

民生物資之儲備與供應。 

四、地方政府應參照內政部訂定之「直轄市、（縣）市危險區域

（村里、部落）因應天然災害緊急救濟物資儲存作業要點

範例」，預先建立救濟物資儲存機制。 

第七節  設施、設備緊急復原之整備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

（構）應事先整備所管公共設施與維生管線受損時之搶

修、搶險所需設備、機具及人力之措施，並與相關業者訂

定支援協定。 

二、經濟部應督導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訂定發電廠、水庫、自

來水廠、天然氣（瓦斯）廠等設施操作作業手冊，以維正

常操作，並儲備必要之維修物料與緊急調度措施。 

三、交通部應督導相關機關(構)對於較易受損之交通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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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防止災害發生之預防措施。 

四、內政部應督導地方政府有關營建工程機具之運用整備工作。 

五、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督導各電信業者辦理受損電信設備

線路之修復備援事項。 

第八節  提供受災民眾災情資訊之整備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行政院衛生署、教育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新聞局、地方政府及相關

公共事業機關（構）應建置及強化資訊傳遞設施，以傳達

並提供受災民眾災害處理過程及完整資訊。 

二、內政部、交通部、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

強化維護其資訊傳播系統及通訊設施、設備，建置地震災

情查報機制，以便迅速傳達相關災害的訊息；並對受災民

眾提供生活資訊。並應考量外國人、身心障礙者，及災害

時易成孤立區域之受災者，或都市中因無法返家而難以獲

取訊息之受災者之災情傳達方式。行政院新聞局配合辦理。 

三、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

（構），應規劃防災諮詢服務。行政院新聞局配合辦理。 

第九節  二次災害防止之整備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整備

防止地震造成二次災害之體制，並充實與維護必要的裝

備、器材及災害監測器具，以防止二次災害之發生。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督導地方政府環保局加強廢棄物清

理、環境消毒、飲用水水質抽驗之整備。 

三、公共危險物品設施或存放公共危險物品場所之管理權人，

應訂定計畫，並充實各項整備措施。 

四、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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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護署、地方政府與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及工廠應

加強防止危害物質洩漏之整備。 

第十節 國際支援受理之整備  

內政部及外交部應訂定受理國際支援相關作業規範

，並對國際支援組織預作調查建檔。 

第十一節  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之演習、訓練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衛生署及地方政府應與

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密切聯繫，實施大規模震災之模

擬演習、訓練，強化應變處置能力；並於演練後檢討評估，

供作災害防救之參考。 

二、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衛生署及地方政府應視

需要規劃跨縣市災害緊急應變對策之訓練。 

三、地方政府應與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國軍、災害防救團

體（志願組職）及企業等密切聯繫，並實施演練。 

第十二節  災後復原重建之整備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整備各

種資料的整理與保全（地籍、建築物、權利關係、設施、

地下埋設物、不動產登記、各種金融資料等資料與測量圖

面、資訊圖面等資料之保存及其備援系統），以順利推動復

原重建。 

二、公共設施管理機關應整備所管重要設施之建築圖、基地、

地盤等有關資料，並複製另存，以利災後復原。 

三、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應規劃地震保險制度，並加強

宣導，以提高其普及率。 

第十三節  罹難者遺體處理之整備  

一、內政部應督導地方政府辦理罹難者遺體暫置所需冰櫃、屍

袋等調度事項之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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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部應掌握冷凍貨櫃之調度等相關資訊。 

 

第三章  民眾防災教育訓練及宣導 

第一節  防災意識之提昇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及地方政府應蒐集過去地震災害相關之資訊、事例、致災

原因及相關因應作為，研擬地震災害防救對策；依地區災

害潛勢特性，訂定地震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宣導實施計

畫，依預算編列分階段實施；並定期檢討，以強化民眾防

災素養，建立自保自救及救人之基本防災理念。 

第二節  防災知識之推廣  

一、內政部、經濟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應進行震災潛勢、

危害度及境況模擬之調查分析，協助地方政府適時告知民

眾準備緊急民生用品及攜帶品；並教導地震時應採取的緊

急應變及避難行動等防災知識。 

二、教育部及地方政府應配合宣導及推動各級學校地震防災知

識教育。 

三、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教育部、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及地方政府應規劃因應民眾需求之防震諮詢服務，製作

易懂且有助於地區居民逃生避難之地震時緊急避難手冊、

危險建築物緊急通報手冊；並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傳達正

確地震相關資訊。 

四、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應規劃推動地震保險宣導事宜。 

第三節  防災訓練之實施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教育部、行政院新聞

局、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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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辦理或配合辦理防

災週等活動，實施防災訓練。 

二、內政部及地方政府應定期辦理震災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

作業之演練及講習研討會。 

三、地方政府應事先模擬震災災害發生之狀況與災害應變措

施，定期與相關機關所屬人員、居民、團體、公司、廠商

等共同參與訓練及演習。對老人、外國人、嬰幼兒、孕婦、

產婦及身心障礙者等災害避難弱勢族群，應規劃實施特殊

防災訓練。 

第四節  企業防災之推動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及地方政府應採取獎勵優良企業措施，以促進企業主動執

行防災措施；同時輔導企業建立分擔社會責任之觀念，積

極實施防震訓練，並參與地區防震演練。 

第五節  社區防災之落實 

內政部及地方政府應結合社區防救災體系，運用社

區工作專業方法，整合社區內、外資源，建立社區防救災

網絡，進而凝聚共識，激發社區居民確實建立「自救而後

人救」的觀念，共同致力自我社區抗災、避災、減災的預

防措施。 

 

第四章  震災災害防救對策之研究 

第一節 防救災資料庫之建置及共享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建置防救災資料庫，並建立

資料交換平台，制定資料內容格式及共享機制，促進各項

基本資料和觀測資料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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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震觀測及活動斷層調查與監測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相關

公共事業機關（構）應加強地震觀測，並進行地震速報、

災害預警系統之研究發展。 

二、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相關

公共事業機關（構）應加強斷層調查、斷層活動性研究及

活動斷層監測等工作。 

三、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在需強

化地震災害防治地區應加強地震前兆的觀測，建立地震預

警發佈機制，適時召開會議討論地震前兆監測資料所隱含

的訊息。 

第三節 地震災害防救科技與對策之研究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應充實

各項地震與地震工程實驗研究設施，並結合大學、研究所

及其他專業團體推動防震工程相關研究，提升地震防災研

究，開發先進的地震防災技術，以有效應用研究成果。 

二、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地方

政府應以防災的角度加強和國內外學術或研究機構合作，

進行地震風險分析，並運用其研究成果於地震災害防救對

策之研擬和推動，降低地震對社會經濟之影響。 

第四節 災例分析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及地方政府應依以往震災案例與所蒐集相關情資，進行致

災原因分析，檢討現行防救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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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編 災害緊急應變 

第一章  災情蒐集、通報及通訊之確保 

第一節 災情之蒐集、通報 

一、地震訊息速報 

中央氣象局應利用即時地震監測網，當有近地有感

地震或較大遠地地震發生時，即刻由數據專線傳送回各站

地震資料，並由電腦即時計算出震央位置、震源深度、規

模等，發布地震報告或強烈遠地地震消息，提供相關災害

應變機關預作因應。 

（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應透過所建置的地震監測網，即時監測

所發生地震振動訊號，確認地震發生時間、位置、深度、

規模、各地震度等訊息。 

（二）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應透過網路或群組傳真方式，將地震報

告速報內政部（消防署）及相關機關。 

（三）內政部（消防署）應透過所建置之通報方式，將地震訊息

傳達各級長官、相關部會首長、各部會緊急應變小組召集

人暨內政部緊急應變小組各編組成員。 

二、地震預警系統之啟動 

（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應掌握地震能量傳遞的時間，利用地震

預警系統，將地震訊息速報至各級災害防救相關機關，並

對重要公共設施，如捷運、高速鐵路、台灣鐵路、核能電

廠、火力發電廠、水庫、天然氣廠、煉油廠、學校、高層

建築物等，發出強震警訊，使其能立即進行地震緊急應變，

降低地震災害。 

（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應督導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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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發生後，立即利用地震災害損失評估系統，推估地震

災損情形，並將推估災損報告迅速通報內政部（消防署）、

中央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 

三、地震初期災情查報處置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於地震發生後，立即

本於權責，聯繫、查報所轄機關構、轄區是否有災情事故

發生，並迅即通報內政部（消防署）彙整。 

四、地震初期災情通報 

（一）地震最大震度達 5 級，惟無災情發生或災情輕微，未達成

立震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時機時，由內政部（消防署）

彙整製作災情處置報告，透過所建置之通報方式傳送行政

院、內政部。 

（二）地震發生輕微災害，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衛生

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地方政

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自行辦理災害緊急應變及

災後復原重建。 

（三）地震最大震度達 6 級以上，或估計有 15 人以上傷亡、失

蹤，且災情嚴重，亟待救助，經內政部研判有開設必要者，

已達震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機，內政部（消防署）

應依照「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進行相關準備工作。 

五、災情蒐集通報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地方政

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依照行政院「災害緊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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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作業規定」，主動蒐集、通報相關災情至內政部或震災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 

（二）內政部、交通部、國防部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在發

生大規模震災時，應視需要動用飛機、直升機蒐集災情，

並運用影像資訊等方式掌握災害境況。 

（三）內政部應蒐集建築物、公共設施、交通硬體設施之受損與

人員受困、傷亡等災情，並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四）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應督導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立即

利用地震災害損失評估系統等相關災害評估及監測系統，

快速分析評估災害規模，並彙整分析研判災情及災害應變

建議事項。 

（五）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應隨時提供地震即時資訊及地震速

報資料。 

（六）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應提供地質相關資料，並彙整分

析研判災情及災害應變建議，協助進行災損推估。 

（七）交通部應蒐集捷運、鐵路、公路、橋樑、隧道、港埠等災

情，並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八）經濟部及地方政府應督導公用氣體、自來水、油料管線及

輸電線路等公共事業機關(構)，蒐集相關維生管線設施受

損情形，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彙整災情、緊急應變措施、

請求支援及建議等通報事項。 

（九）經濟部應蒐集水庫、攔河堰、海堤等水利建造物災情，並

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蒐集漁港、海岸、養殖業及坡地等災

情，並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十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蒐集毒性化學物質外洩情形，並採

取緊急應變措施。 

（十二）行政院衛生署應蒐集災區醫院受損、災民傷亡等災情，

並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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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教育部應蒐集災區學校受損、學生受困情形，並採取緊

急應變措施。 

（十四）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應蒐集災區所在之科學園區災

情，並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十五）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應蒐集核能電廠運作狀況，分析、

研判可能受損情形，採取有效防護措施，並通報震災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 

（十六）地方政府應在災害發生初期，即時依內政部訂定之「執

行災情查報通報複式佈建措施」，進行災情蒐集及損失查報

工作，並通報上級機關。 

（十七）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保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地方政府及

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規定通報流程、通報時機、災

害通報表等，俾將緊急應變辦理情形與災害應變中心（緊

急應變小組）設置運作狀況，分別通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及上級有關機關。 

第二節 通訊之確保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

關（構），在震災初期，應對通訊設施進行功能確認；設施

故障時，應立即派員修復，以維通訊良好運作。 

二、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

關（構），在災時應採取有效通訊管制措施，妥善分配有限

之通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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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災害通報體系之執行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地方政

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利用平時建立地震之防災

編組名冊，包括聯絡人員、聯絡電話，保持傳達有效之災

情通報。 

二、地方政府之災情取得應依照內政部訂定「執行災情查報通

報複式佈建措施」，進行災情蒐集向上通報；當地震發生已

造成災害時，透過緊急聯絡人通報系統，掌握人員傷亡人

數及災害狀況，以提供救災人員正確災情，加速救災時效。 

第二章 緊急應變體制 

第一節  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分級開設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平日作業： 

1.平日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結合內政部消防署、行政

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及行政院衛生署空中轉診審核中

心人員共同因應災害緊急應變處置。 

2.於災害發生或有災害發生之虞，或經評估可能造成危害

時，必要時應立即通知相關機關（團體）派員運作，召

開工作會報提示相關防救災應變整備重點事項後，由各

機關(團體)自行積極推動執行或持續運作，展開相關應

變作業。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1.開設時機：有下列情形之一，經內政部研判有開設必要

者： 

(1)氣象局發布之地震震度達 6 級以上者。 

(2)估計有 15 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亟待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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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2.進駐機關：由內政部通知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法

務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行政院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中華民國

紅十字會總會等機關（團體）派員進駐，處理各項緊急

應變事宜，並得視災情狀況，經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

知其他機關或單位派員進駐。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程序 

（一）內政部應視災害之規模、性質、災情、影響層面及緊急應

變措施等狀況，決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機及其分

級，應於成立後，立即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並

由召集人指定指揮官。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得視災

情研判情況或聯繫需要，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立即

成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二）中心置指揮官 1 人，由會報召集人指定之，綜理中心災害

應變事宜；協同指揮官 1 人至 5 人，由會報召集人指定該

次災害相關之其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擔任，

協助指揮官統籌災害應變指揮事宜；副指揮官 1 人至 5 人，

由指揮官指定之，襄助指揮官及協同指揮官處理本中心災

害應變事宜。 

依中心實際運作，指揮官認有必要時，得請行政院

災害防救委員會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協助協調整合災

害應變事宜。 

（三）內政部通知相關機關（團體）進駐後，進駐機關（團體）

應於所定開設時機 1 小時內完成進駐，展開各項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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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內政部並應掌握進駐人員之出席情形，向指揮官報

告。 

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編組成員： 

編組部會應指派辦理災害防救業務，熟稔救災資源

分配、調度，並獲充分授權之技監、 參事、司(處)長以上

職務之專責人員出席本中心各級開設之工作會報，統籌處

理各該部會防救災緊急應變及相關協調事宜，並另派幕僚

人員進駐本中心執行各項緊急災害應變事宜。 

四、地震地方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一）地方政府所屬管轄範圍地震震度達 6 級以上或估計有 15

人以上傷亡、失蹤，且災情嚴重，亟待救助，經該地方政

府研判有開設必要者，地方政府應開設地震地方災害應變

中心。 

（二）地方政府成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後，應與震災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保持密切通報聯繫。 

第二節 跨縣市之支援 

地方政府視震災規模，必要時依事先訂定之相互支

援協定，請求鄰近地方政府支援。 

第三節 災害現場協調人員之派遣 

內政部應視震災規模，主動或依請求派遣協調人員

至災區現場，以掌握災害狀況，實施適當之緊急應變措施

。必要時，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及「內政

部支援災害處理作業規定」，得在災害現場或附近設置前

進指揮所。 

第四節 重大災情及應變措施之報告 

內政部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隨時將所蒐集的重大

災情資料及實施災害應變措施情形報告行政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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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軍之支援 

一、內政部及地方政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申請當地國軍

支援時，應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之指示或依「申請

國軍支援災害處理辦法」之規範，申請國軍支援災害處理

作業。 

二、內政部、國防部及地方政府應建立民間災害防救團體、社

區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後備軍人組織及民防團隊等資料庫

及聯繫協助機制。 

第六節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之動員 

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財政

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於

地區發生重大災害、情況嚴重緊急時，得依據「全民防衛

動員準備法」及「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執行災害防

救應變及召集實施辦法」之有關規定，協調全民防衛動員

體系，運用編管之人力、物力能量，配合進行救災或提供

建議。 

第三章  地震災害緊急應變 

第一節  搜救、滅火及緊急醫療救護 

一、搜救 

地方政府應進行地震受困民眾之搜救，遇能力不足

或有必要時，得依據「內政部支援災害處理作業規定」，

向內政部提出申請及依據「申請國軍支援災害處理辦法」

，向所在地後備指揮部申請國軍支援；或向震災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提出救援申請，震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協調指

揮內政部、國防部、經濟部、交通部派遣人力機具支援。 

（一）內政部（警政署、消防署）應督導地方政府警察、消防機

關動員義消、民間救難團體等人員、裝備、器材實施人命

搶（搜）救、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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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前進指揮

所應視災害規模，主動或依請求進行統合協調，以確保有

關搜救及緊急救護之有效實施。 

（三）各級政府搜救行動所需之裝備、器材，原則上由負責該行

動之機關攜帶前往，必要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依

災害防救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徵調民間之人員及徵用民間搜

救裝備，以利搜救行動。 

（四）內政部（消防署）應統合各相關單位之救災資源，協助執

行救災事宜。 

（五）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應支援直升機執行傷患後送及運

送救災人員等工作。 

（六）國防部應督導國軍部隊待命執行地震災害搶救及人命搜救

工作。 

（七）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應執行可能發生海嘯海岸、港口之船

舶、人員之搜索、搶救事項。 

（八）外交部視災情嚴重，應協調聯繫有關國際支援救援事項。 

二、緊急醫療救護 

（一）地方政府應啟動緊急醫療系統，通知轄區醫療機構待命收

治傷患。 

（二）行政院衛生署應督導災區內之公立醫療機構應對其建築物

及醫療設備實施緊急修復；必要時得要求相關業者協助。 

（三）受災區之地方政府得視災情，統合協調災區醫療作業。內

政部（消防署）及行政院衛生署應協調未受災地方政府之

消防機關、醫療機構支援緊急救護工作。 

（四）行政院衛生署及災區以外的地方政府，應確實掌握編組之

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必要時得要求醫療機構派遣緊急醫療

救護人員協助。 

（五）國軍應依申請，派遣緊急醫療救護人員，進入災區協助救

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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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方政府應統合協調災區及鄰近地方政府支援之緊急醫療

救護人員，並設置醫療救護站。 

（七）地方政府必要時得請求行政院衛生署協調未受災地方政府

之衛生局派遣醫療機構，協助運送傷病患至轄區醫療院所

就醫，並視需要請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協助聯繫。 

（八）地方政府啟動緊急醫療系統，應立即進行傷患醫療救護與

線上通報作業。 

（九）內政部（社會司）應督導地方政府辦理重傷者救助事宜。 

（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應督導並協助山地原住民地區居民

緊急醫療救護事項。 

三、火災搶救 

（一）災區地方政府之消防機關(單位)應迅速掌握轄區內火災狀

況，佈署適當救災人車。發生大規模火災時，應優先決定

最重要防禦地區，並請求其他消防單位支援；必要時得請

求國軍支援協助。 

（二）地區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必要時得依相互支援協定，整合

協調其他縣市前往災區支援，協助災區滅火事宜。 

（三）內政部（消防署）應統合各地方政府之消防救災資源，協

助執行災區滅火事宜；必要時，得整合調派未受災地區地

方政府之消防機關協助災區滅火行動。 

第二節 緊急運送 

一、緊急運送之原則 

（一）內政部、交通部及地方政府應考量災害情形、緊急程度等

因素，依事先規劃與設定之緊急運送對象實施。實施時，

可實施局部或區域性交通管制措施，並緊急修復毀損之交

通設施，以利救災人員、傷病患及物資運送通暢。交通部

及地方政府應掌握交通運輸工具及緊急運送路線，確保救

災人員、傷病患及物資運送通暢。 



 35 

（二）運送對象之設定 

1.第一階段 

（1）從事搜救、醫療救護等人命救助所需之人員、物資。 

（2）消防搶救活動等防止災害擴大所需的人員、物資。 

（3）各災害防救機關緊急應變人員，電信、電力、瓦斯、

自來水、油料等設施確保所需人員及初期應變措施

必要的人員、物資。 

（4）後送傷患及必須進行緊急疏散之民眾。 

（5）緊急運送所需設施、運送據點的緊急修復及交通管

制所需人員、物資。 

2.第二階段 

（1）持續上述第一階段。 

（2）食物、飲用水等必要之民生物資。 

3.第三階段 

（1）持續上述第二階段。 

（2）災後復原所需人員、物資。 

（3）生活必需品。 

（三）運送時應注意事項 

1.維護人命安全 

2.防止災害擴大 

3.不妨礙災害應變作為之進行。 

二、交通運輸暢通之確保 

（一）道路交通之管制 

1.內政部(警政署)及交通部除應督導地方政府警察機關及

交通機關蒐集來自震災現場之交通路況與有關災害資

訊外，並運用各種交通監視或攝影設備，迅速掌握道路

及交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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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應督導所屬相關單位，將所管轄道路之震災現

場交通路況與有關災害資訊等，通報交通部，俾利交通

部彙整道路及交通狀況。 

3.為確保緊急運送，地方政府警察機關得採取交通管制，

禁止一般車輛通行；並得在相鄰縣市警察機關或義交的

協助下，實施全面性之交通管制。 

4.地方政府警察機關實施交通管制時，應使民眾周知。 

5.為確保緊急運送，地方政府警察機關得採取拖吊阻礙車

輛或利用警車引導等措施。 

（二）道路之緊急修復 

1.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於震災發生時，

應掌握所管道路毀損狀況，移除道路障礙物，並對緊急

運送路線優先實施緊急修復或劃設替代道路。 

2.地方政府、警察機關及國軍得依災情採取必要措施，協

助道路障礙物之移除。 

3.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

機關（構）應將道路毀損狀況及修復情形通報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三）港灣及漁港之緊急修復 

1.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

機關（構）應隨時掌握港埠設施與漁港設施之受損情

況，進行緊急修復，並通報內政部。 

2.交通部、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關

公共事業機關（構）於航路標誌破損或流失時，應迅速

修復；必要時應補設緊急標誌。 

（四）機場之緊急修復 

1.交通部應隨時掌握所管航空站設施之受損情況，進行緊

急修復，並通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37 

2.地方政府應視需要在事先規劃之避難空地，開設直升機

臨時起降場，並通報各相關單位及宣導民眾周知。 

（五）航空管制 

交通部應依所蒐集之相關資訊研判是否進行航空管

制，例如讓從事災情資訊蒐集、緊急運送等災害應變措施

的航空器優先飛行及起降，或限制一般航空器的飛行及起

降等。 

（六）鐵路、高鐵、捷運交通暢通之確保 

1.交通部及地方政府應隨時掌握鐵路、高鐵、捷運交通受

損情況，進行緊急修復。 

2.各交通事業管理機關應即時掌握災害境況，實施通報、

初期應變、避難引導及消防救災活動，並進行緊急修復。 

三、緊急運送與燃料供應之確保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統合協調及指揮調度運輸工具，實施

緊急運送。 

（二）交通部應協調空運業者、道路運輸業者、海運業者及鐵路、

高鐵、捷運相關單位協助緊急運送。 

（三）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應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或內政部、

受災地方政府之申請；並依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相關規範，

指派所屬船艦支援實施緊急運送。 

（四）國防部應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示或內政部、受災地方政

府之申請，依「申請國軍支援災害處理辦法」規範，指派

國軍支援實施緊急運送事宜。 

（五）地方政府應自行辦理緊急運送，並得請求交通部或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協助實施緊急運送。 

（六）經濟部及實施緊急運送之有關機關，應協調燃料供應事業

與運輸業協助災時燃料儲備與供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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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避難收容 

一、災民避難勸告或強制撤離  

震災發生時，地方政府應以人命安全為優先考量，

於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得劃

定警戒區域，限制或禁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並於災害

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勸告災民或強制其撤離，並作適當

之安置。 

二、避難場所 

（一）地方政府於災害發生時，應視需要開設避難場所，並宣導

民眾周知；必要時得增設避難場所。 

（二）地方政府應妥善管理避難場所，規劃避難場所資訊的傳

達、食物及飲用水的供應、分配、環境清掃等事項，並謀

求災民、當地居民或社區志工等之協助；必要時得請求鄰

近地方政府之支援。 

（三）地方政府應隨時掌握各避難場所有關避難者身心狀態之相

關資訊，並維護避難場所良好的生活環境與秩序。 

三、臨時收容所  

（一）地方政府認為必要設置臨時收容所時，應立即與相關機關

（單位）協商後設置之，設置時應避免發生二次災害並協

助災民遷入。 

（二）地方政府設置臨時收容所所需設備、器材不足而需調度

時，得透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直接對臨時收容所設備、

器材所有之單位，請求調度、供應。 

（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接獲請求時，應指示相關機關進行設

備、器材之調度。接獲指示之相關機關，應採取適當之措

施或協調相關團體、業者供應所需的設備、器材，並通報

地方政府。 

四、跨縣市避難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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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政府依災情資料、災民避難及收容情況研判，有必要

辦理受災區外之跨縣市避難收容時，得透過震災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或直接對避難收容有關之機關請求支援。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避難收容有關機關（構）及地方政府

接獲請求時，應以實施跨縣市避難收容活動。 

五、特定族群照護  

（一）地方政府應主動關心及協助避難場所與臨時收容所之老

人、外國人、嬰幼兒、孕婦、產婦及身心障礙者等災害避

難弱勢族群之生活環境及健康照護，辦理臨時收容所內之

優先遷入及設置老年或身心障礙者臨時收容所。對無助老

人或幼童應安置於安養或育幼等社會福利機構。 

（二）地方政府對災區之學生應立即安排至附近其他學校或設置

臨時教室就學，或直接在家施教；並進行心理輔導以安撫

學童心靈。 

第四節 食物、飲用水及生活必需品之調度、供應 

一、調度、供應之協調 

（一）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視災害規模依權責辦理食物、飲用

水、藥品醫材及生活必需品調度、供應之整體協調事宜。

內政部（社會司、警政署、消防署）應依據「內政部支援

災害處理作業規定」，主動派員協助，或依地方政府之請

求，指派協調人員提供支援協助。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應協助供應山地原住民地區民生必

需品。 

（三）地方政府應依照內政部訂定之「直轄市、（縣）市危險區

域（村里、部落）因應天然災害緊急救濟物資儲存作業要

點範例」，進行救濟物資之相關工作。 

 

二、調度、供應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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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及中央有關部會於供應物資不足，需要調

度時，得請求內政部、經濟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調度支援。 

三、民間業者之協助 

內政部、經濟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及地方政府應視需要協調或徵用民間業者協助食物、飲

用水、藥品醫材及生活必需品等之供應。 

第五節  社區之緊急應變 

一、內政部應依據「內政部支援災害處理作業規定」之規定，

支援社區災害處理工作。 

二、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衛

生署、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

機關（構）接獲救災支援通知後，應採取適當之支援措施。 

三、地方政府應依「後備軍人組織民防團隊社區災害防救團體

及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編組訓練協助救災事項實施辦

法」及「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執行災害防救應變及

召集實施辦法」，進行社區之人命搜救、醫療救護與食物、

飲用水的供應等工作。 

第四章  緊急應變後續處置 

第一節  二次災害之防止  

一、警戒避難措施 

（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應即時監控餘震發生，彙整相關訊息提

供災害應變機關預作因應，以防止災害再度發生。 

（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應督導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分

析、提供危險區域災害潛勢資料、地震斷層活動分佈情況

及地震災害損失評估系統資訊之分析運用建議，並將相關

訊息提供災害應變機關預作因應，以防止災害再度發生。 

（三）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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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地方政府

應派遣或徵調各類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對可能因地震等

引起的地層下陷、土石崩塌、核能電廠輻射外洩、水庫震

損、道路、鐵路、捷運、隧道、橋樑斷裂倒塌及公共設施、

建築物龜裂、傾斜等危險場所進行檢測或鑑定，並視結構

受損情況，依權責施行緊急拆除、補強及警戒區劃定措施；

對於研判為危險性高之場所，應主動標示及通知相關機關

及居民，實施警戒避難措施，以防止二次災害的發生。 

二、毀損建築物或構造物之因應措施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國防部、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對於地

震造成建築物、構造物等毀損相關事宜，應依震災後危險

建築物緊急評估相關規定，針對受災建築物之危險度進行

緊急評估。相關單位應依建築法等相關規定，施行緊急拆

除、補強及後續相關處理措施。 

三、公共危險物品及危害物質之二次災害防止措施 

（一）內政部、經濟部、國防部、交通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及地方政府應督導石化廠區、天然氣儲氣槽、儲油槽、

工業區等公共危險物品及危害物質設施之相關公共事業機

關（構），為防止爆炸等衍生災害發生，應進行設施緊急檢

測、防止事故發生之補強措施；有發生爆炸之虞時，應立

即通報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必要時震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應派遣或徵調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支援協助。 

（二）經濟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地

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為防止公共危險物品及

危害物質外漏，應對化學工廠、國家科學工業園區內之設

施進行監測，防止毒性化學物質外洩；並對已經造成嚴重

危害污染區實施隔離及追蹤管制，進行環境監測等防止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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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擴大措施。 

第二節  公共衛生與醫療服務、消毒防疫及罹難者遺體處

理  

一、公共衛生與醫療服務 

（一）行政院衛生署應隨時掌握藥品醫材需求，確保藥品醫材之

供應。 

（二）地方政府為避免避難場所或臨時收容所之受災者因生活驟

變而影響身心健康，應經常保持避難場所良好的衛生狀

態、充分掌握受災者之健康狀況，並考量醫療救護站之設

置。 

（三）地方政府應規劃調派所屬衛生所（室）或急救責任醫院醫

護人員提供災區巡迴醫療服務，並執行災區公共衛生活動。 

（四）地方政府為確保避難場所的生活環境，應設置臨時廁所，

並就排泄物及垃圾之處理等採取必要措施，以保持災區衛

生整潔。 

二、消毒防疫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督導地方政府環保局在地震後加強廢

棄物清理、環境消毒及飲用水水質抽驗事項。 

（二）地方政府為確保避難場所的生活環境，應設置臨時廁所，

並就排泄物及垃圾之處理等採取必要措施，以保持災區衛

生整潔，必要時得請求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協助支援。 

（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應注意原住民地區環境清潔衛生及

反應疫情發生。 

（四）地方政府應指導及協助民眾作好災後防疫工作，注意飲食

衛生及居家環境消毒工作；必要時得請求行政院衛生署、

協調其他地方政府派遣防疫人員及供應防疫藥品或申請國

軍協助。 

（五）行政院衛生署應監控災區傳染病疫情發生，遇可疑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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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進行疫情調查及防治並採集檢體化驗。 

（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監控並適時防治、處理動植物疫病蟲

害之發生。 

三、罹難者遺體處理 

（一）內政部（警政署）應依據「內政部支援災害處理作業規定」，

辦理調派警力協助地方政府有關遺體處理工作。 

（二）法務部應督導相關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儘速辦理因災死

亡者之相驗及身分確認工作。 

（三）外交部應協助外籍人士家屬協助處理有關外籍人士傷亡或

失蹤之協助事項。 

（四）內政部（民政司）應督導地方政府辦理罹難者遺體放置有

關冰櫃等之調度事宜，及協調地方政府協助罹難者殯葬事

宜；災情重大，死亡人數眾多時，交通部應協助冷凍貨櫃

之調度。 

（五）內政部（社會司）應督導地方政府辦理死亡、失蹤者家屬

救助事宜。 

（六）司法警察機關應即時報請該管檢察官儘速進行罹難者遺體

相驗工作，並妥適處理遺物。地方政府應實施棺木、冰櫃

之調度及遺體安全搬送與衛生維護，且蒐集殯葬及遺體存

放相關資訊，以便妥善處理；必要時得請求法務部、內政

部派員支援。 

第三節  社會秩序之維持及物價之安定  

一、社會秩序之維持 

（一）地區警察機關應依地區特性及災害狀況執行災區及其周邊

之巡邏、警戒及維持社會治安措施，並得由義警、民防及

社區巡守隊等協助執行；內政部警政署必要時調派警力協

助之。 

（二）國防部應督導憲兵單位協助地方政府執行災區治安維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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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二、物價之安定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平衡蔬菜、水果及農產品

供需狀況並穩定價格。 

（二）內政部、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及地方政府，依法密切注意市況，防止民生必需品之

物價哄抬上漲或藉機囤積居奇現象之發生；如涉及不法，

應依法嚴懲。 

第四節  設施、設備之緊急修復  

一、內政部（營建署）應依據「內政部支援災害處理作業規定」，

提供工程技術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公共設施災害之搶險、搶

修事宜。 

二、交通部應督導相關機關隨時注意公路、鐵路、捷運、橋樑、

航空、海運等交通運輸系統使用、損害情形，並對損害部

分儘速進行緊急搶修工作。 

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督導各電信業者全力進行受損電信

設備線路之修復。 

四、經濟部應督導公民營事業對於公用氣體與油料、自來水管

線及輸電線路等之搶修及協調相關供應事項。 

五、經濟部應督導相關機關即時進行水庫、攔河堰、海堤等水

利建造物之搶修搶險工作。 

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應依災害情況及損害規模，督導各

公共工程主管機關進行搶修、搶險有關事宜。 

七、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於災害應變之必要範圍內，得

徵調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協助搶修。 

 

 

第五節  提供受災民眾災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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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情之傳達 

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

政院新聞局、地方政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應掌握災

民之需求，協調傳播媒體協助，將地震震央、規模強度大

小、災區受損、傷亡、災害擴大、維生管線、公共設施、

交通設施等受損與修復情形、與政府有關機關所採對策等

資訊，隨時傳達予民眾。 

二、災情之諮詢 

各項地震情報及災情之資訊傳達可由行政院災害防

救委員會下列網址獲得：http://www.ndppc.nat.gov.tw/。地

方政府為提供民眾有關災情之諮詢，得設置專用對外窗口

及諮詢專線。 

第六節  支援協助之受理 

一、志工協助體制之建立  

內政部、國防部及地方政府平時應掌握災害防救團

體（志願組織）、後備軍人組織及民防團隊等，建立聯繫

管道及受理志工團體協助之體制。 

二、民眾、企業之物資援助  

受災地方政府對民眾、企業之物資援助，應考量各

災區災民迫切需要物資之種類、數量與指定送達地區、集

中地點，透過傳播媒體向民眾傳達。 

三、國際救災支援 

內政部及外交部應考量支援種類、規模、預定到達

時間及地點等事項，規劃國際救災支援之受理事宜。  

四、捐助之處理 

內政部（社會司）、外交部及地方政府接受國內外各

機關、團體、企業與個人等金錢捐助時，應尊重捐助者意

見，專款專用，提供與災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不得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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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政事務或業務之費用，並應公布支用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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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編  災後復原重建 

第一章  災區復原重建基本方向 

第一節  復原重建計畫之訂定 

一、地方政府應考量地區特性、災區受損情形、有關公共設施

所屬機關的權責與居民之願景等因素，儘速檢討以迅速恢

復原有功能為目標；同時以謀求更耐震災城鄉建設之中長

期計畫性重建為方向，訂定復原重建計畫。 

二、災害復原重建計畫之訂定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緣起：敘明災害時間、地點及成因。 

（二）災害內容：敘明災害範圍、受損建築物或構造物等種類及

數量，並應檢附災害相片。 

（三）勘查過程：敘明初勘、複勘之過程，並應檢附初（複）勘

紀錄表。該初（複）勘紀錄表內容應包含各災害工程之地

點、工程名稱、受災概況、擬辦理復建工程內容及數量，

初（複）估復建經費等。 

（四）復建構想：應就每件災害工程之成因予以檢討後，研擬適

當之復建工法，並估列所需經費。因此，內容應包含個案

工程災害原因檢討、原設計工法之平面布置圖、標準斷面

圖、復建工程之平面布置圖、標準斷面圖及復建經費估算

等。 

（五）計畫經費：應敘明計畫經費及財源。中央政府各機關、地

方政府，應依災害防救法及「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

審議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六）實施期程：敘明計畫執行時程及預定進度。 

（七）計畫效益：敘明計畫執行後之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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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復原重建之計畫性實施 

一、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災後儘速辦理各項災害復原

重建工作，以早日恢復各項構造物應有機能；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依工程復建性質區分如下表所示。地方政府

應尊重災區災民的意願，計畫性實施災區之復原重建，必

要時，得請求中央政府支援。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表 

相 關 部 會 工 程 性 質 權 責 劃 分 

經 濟 部 水利工程 

交 通 部 觀光工程、編號道路橋樑工程 

內 政 部 
市區村里聯絡道路橋樑工程、建築工程、下

水道工程、共同管道工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工程、農水路工程、林道工程、森

林遊樂區設施工程、漁港工程 

教 育 部 學校工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保工程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 會 

原住民部落工程(含聯絡道、環境、飲（用）

水工程) 

 

二、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災害復原重建係就既有建築

物或構造物重建或改建，對部分復建工程因工法變更需增

加工程用地，仍需辦理徵收者，應依內政部「土地徵收條

例」相關規定辦理；不能依法徵收者，可考量協議價購；

惟上述用地取得均應考量時間因素，避免曠日廢時影響復

建計畫之執行，招致民怨。 

三、依「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作業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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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搶修工程係屬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施，應由中央各機

關、地方政府依災害防救法相關規定辦理，不得列入復建

工程經費審議作業範圍。各機關提報復建工程概估內容，

應載明災害情形、復建需求、經費估算等資料，並不得重

複提報。 

四、復建工程概估經費未達新台幣 5 千萬元之案件，由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確定，主辦機關據以展開實質規劃設

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期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得現勘抽查之，審查結果，報由依「公共設施災害復

建工程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規定成立之審議小組備查。復

建工程概估經費在 5 千萬元以上之案件，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審查後，提報審議小組交由工程會勘查後確定，

主辦機關據以展開實質設計。 

五、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招標。 

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據「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

審議作業要點」規定，協助災後公共設施復建經費審議事

宜。 

第三節 財政、金融措施之支援 

受災地方政府執行災害緊急應變措施、災後復原及

重建工作，如需龐大費用，行政院主計處、財政部應與地

方政府協議財政、金融等相關措施之分擔及支援。 

第四節  中央政府之協助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應依受災地方

政府之請求，派遣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調派裝備、

器材或協助辦理其他事項。 

 

 



 50 

第二章  緊急復原 

第一節  毀損設施之迅速修復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及地方政府應依據事先訂定有關物資、裝

備、器材之調度與供應計畫，並由內政部及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協調徵調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迅速執行及協助

受災毀損設施的修復或補強工作。 

第二節  作業程序之簡化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地方政府為立即

處理及協助災區攸關災民生活之維生管線、交通運送等設

施，應在可能範圍內設法簡化有關執行修復之作業程序。 

第三節  緊急復原之原則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地方政府在執行

快速修復受災設施時，應以恢復原有功能為基本考量，並

從防止再度發生災害之觀點，施以改良之修復或補強。 

第四節  災區之整潔 

一、災區防疫 

（一）行政院衛生署、地方政府應發動全民實施災後防疫消毒工

作。 

（二）行政院衛生署及地方政府應持續監控災區傳染病疫情發

生，遇可疑病例即刻採集檢體化驗；對已發生疫情應即時

採取應變措施，並防止疫情持續擴大。 

（三）行政院衛生署及地方政府應加強災區食品衛生管理工作及

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進行飲用水水質抽驗。 

（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應注意山地原住民地區環境清潔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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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反應疫情發生。 

（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持續監控並適時防治動植物疫病蟲害

之發生。 

二、廢棄物清運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督導地方政府環保局辦理廢棄物清理

事項。 

（二）地方政府應建立廢棄物、垃圾、瓦礫等處理方法，設置臨

時放置場、最終處理場所，循序進行蒐集、搬運及處置，

以迅速恢復災區之整潔，並避免製造環境污染；另應採取

適當措施維護居民、作業人員之健康。 

三、災後環境污染防治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督導地方政府環保局辦理災後環境消

毒、飲用水水質抽驗事項。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辦理嚴重危害污染區實施隔離及追蹤

管制事項。 

第五節 災情勘查與處理 

一、災情勘查 

（一）當震災災害規模達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所定之甲級災害

規模，內政部應視需要組成震災災害勘查小組進行災害勘

查，並邀集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地方政府與有關機關

(構)、團體代表等擔任委員，針對震災災害特性、原因、

規模、衝擊及應變體系運作等進行瞭解與探究，查明災害

事實、進行原因分析，提出具體災害防救措施建議。 

（二）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行

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持續辦理災情勘查彙整作業，以全

面掌握地震災害狀況，並持續進行災害搶救、搶修及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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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重建策略。 

二、災情處理 

（一）內政部（消防署）應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受困失蹤人員搜尋

工作。 

（二）內政部（營建署）應提供工程技術支援協助地方政府辦理

災害搶救及公共設施災害之搶修事宜。 

（三）地方政府應持續設置單一窗口，受理震損建築物鑑定事宜。 

（四）內政部（營建署）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應持續協助地

方政府對危險建築物、舊有建築物進行鑑定、穩固措施及

執行拆除等工作。 

（五）地方政府應對震損建築物進行造冊列管，並協助其災民進

行修繕補強或拆除重建之行政作業；必要時得請求內政部

（營建署）協助之。 

（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應依災害情況及損害規模，督導各

公共工程主管機關進行搶修事宜。 

（七）法務部應督導相關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儘速辦理因災死

亡者之相驗及身分確認工作。 

（八）內政部（民政司、社會司）視災情需要應協調宗教團體、

慈善機構協助實施災民救濟、救助事宜。 

（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應持續督導並協助山地原住民地區

民生必需品供應、生活安置、醫療救護等事項。 

（十）外交部應協調聯繫國際支援搜救團體支援救災搜救相關事

項。 

（十一）國防部應負責國軍災情之彙整，並依相關災害處理作業

規定，辦理國軍災後復原工作。 

（十二）教育部應彙整有關災區學校災情，並依相關災害處理作

業規定，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學校災後復原工作。 

（十三）經濟部應督導公民營事業辦理公用氣體與油料、自來水

管線、輸電線路及相關設施之修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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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經濟部應督導相關機關儘速完成受損水庫攔河堰、海堤

等水利建造物之修復工作。 

（十五）交通部應督導相關機關儘速完成公路、鐵路、捷運、橋

樑、航空、海運等交通運輸系統損害之修復。 

（十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督導各電信業者儘速完成電信設

備線路之修復。 

（十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儘速辦理土石崩塌地區及受損農田

水利設施之復原工作。 

（十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應協調相關機關儘速恢復原住民

地區交通及通訊設備。 

（十九）地方政府應依災前擬定之地區災後應變標準作業程序及

對策，解決災區發生之狀況；如災情狀況無法掌控時，應

請求中央各部會之單位協助救災。 

第三章  計畫性復原重建 

第一節 重建計畫體制之建構 

地方政府應建置執行重建計畫之體制；必要時，中

央政府亦建置重建組織體制，以支援地方政府。 

第二節  耐震城鄉之營造 

地方政府進行重建工作時，應以安全及舒適的城鄉

環境為目標；同時地方政府重建對策應以耐震為考量，加

強地震高災害潛勢地區之建築物、道路、橋樑與維生管線

、通訊設施等之耐震性，並規劃公園、綠地等開放空間及

防災據點。此外，內政部（營建署）應審慎審查地方政府

災後復原重建綜合性發展計畫，並特別考量城鄉耐震設計

。 

第三節 城鄉再造與機能之更新 

地方政府重建時，應憑藉整體性都市計畫、土地重

劃與社區開發之實施，進行城鄉再造與機能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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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建方向之整合 

地方政府辦理重建時，應與當地居民協商座談，瞭

解居民對新城鄉的展望，進行重建方向之整合，形成目標

共識；謀求居民之適當參與，並使其瞭解計畫步驟、期程

、進度等重建狀況。 

第五節  安全衛生措施 

為確保工作人員於復原重建過程之安全及健康，各

級政府應督導重建單位採取適當之安全衛生措施；如涉及

重大公共工程之重建時，得請該工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

公共工程主管機關提供協助及督導，以防止職業災害。 

第四章 災民生活重建之支援 

第一節  受災證明之核發 

地方政府應在災害發生後，立即派遣相關人員進行

災情勘查，並儘速建立核發受災證明體制，儘速發予受災

者。 

第二節  生活必需資金之核發 

一、內政部（社會司）應督導地方政府依據「風災震災重大火

災爆炸災害救助標準」規定，儘速辦理災害救助有關事項。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應依據「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針對

農、林、漁、牧業者辦理災後各項救助金發放，並於發放

條件確定後儘速完成發放作業。 

三、地方政府應依據內政部「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救助

種類及標準」規定，儘速辦理災害救助有關事宜。 

 

第三節  稅捐之減免或緩徵 

一、財政部應於災害發生後，督導受災地區之稅捐稽徵機關，

依稅法規定辦理災害之稅捐減免或緩徵事宜。行政院金融



 55 

監督管理委員會應辦理災害保險理賠協助事項。 

二、受災地區之稅捐稽徵機關應於災害發生後，依稅法規定辦

理災害之稅捐減免或緩徵事宜。 

第四節  災民負擔之減輕 

一、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及地方政府得

協調保險業者、中央健康保險局對災區採取保險費之延期

繳納、優惠及全民健康保險就醫優惠等措施，以減輕受災

民眾之負擔。 

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及地方政府對受災之失業勞動者，得採

取津貼補助方式予以雇用、辦理求職求才就業媒合之促進

就業等措施。 

第五節  災民之低利貸款 

一、金融機構對災區民眾重建資金，給予之低利貸款，有關利

息補貼部分由內政部依「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及

地方政府編列預算執行之。各級政府視災區受災情形，得

協調金融機構展延災民之貸款本金及利息。 

二、為協助受災民眾重建(購)或修繕因重大天然災害毀損自有住

宅，中央貸款主關機關得依據「災區民眾重建資金利息補

貼作業辦法」，報經行政院核定後，將貸款條件、申請期限

及作業流程等公告之。 

第六節  居家生活之維持 

一、內政部應協助地方政府安定災民生活。 

二、內政部（營建署）應協助地方政府推動災區住宅復原重建

工作。 

三、內政部（營建署）應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受災地區居民租屋

或搭建臨時屋等供災民居住事項。 

四、內政部（警政署）及地方政府應加強災區治安維護，杜絕

趁火打劫情形，並加強災區交通管制，以利災後復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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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進行。 

五、教育部應協調提供各級學校、社教機構場館，協助收容安

置災民，並應防止二次災害發生。 

六、教育部應協助地方政府處理災區學生，跨區域、跨縣市轉

學就讀事宜。 

七、內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注意市場蔬菜、

水果及農產品供需狀況，適時釋出冷凍蔬菜、水果及農產

品以穩定價格，協助調節民生必需品供應。 

八、地方政府應視需要興建臨時住宅或提供公用住宅等，以協

助災民在重建期間維持居家生活。 

九、地方政府應於災後進行災區勘查及彙整，並於勘驗後，協

助受災民眾回歸家園，開始重建復原工作。如有安全之虞，

暫時無法返家，應將居民遷移至安全場所居住；受災民眾

若因居住場所損毀且無力重建者，則應依據「重大災害災

民安置及住宅重建原則」，由地方政府造冊，並予以協助安

置措施。 

第七節  財源之籌措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及地方政府之災害復原重建所需經費，依「災

害防救法」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本移緩濟急原則籌

措財源因應。 

二、行政院主計處應協調各主計機構確實依「重大天然災害搶

救復建經費簡化會計手續處理要點」，配合協助各機關辦理

善後復原等經費核支事宜。 

第八節  災後重建對策之宣導 

一、內政部、行政院新聞局、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建立多重管道之宣導與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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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以確立復建政策之推展與落實；必要時建立綜合性諮

詢窗口。 

二、行政院新聞局應協調大眾傳播媒體加強報導震災災後復原

重建相關新聞。 

第五章  產業經濟重建 

第一節  企業之低利融資 

各災害防救業務權責機關，必要時得提供災後重建

低利貸款，依災後重建低利貸款利息補貼額度及作業程序

規定，斟酌資金來源、受災程度及各級政府之財政狀況，

邀集相關單位協商訂定相關貸款作業簡則，並得選定銀行

經理之；利息補貼部分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執行之。 

第二節  企業之貸款 

經濟部及地方政府必要時以各種災害貸款方式，辦

理企業貸款，以協助其週轉資金。 

第三節  農林漁牧業之融資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依據「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辦法」對農林漁牧業者有關災害復建與維持經營所需資

金，辦理實施救助。 

二、地方政府及農政主管機關得協調金融機關，對農林漁牧業者

有關災害復建與維持經營所需資金，提供相關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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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編  海嘯災害防救對策 

第一章  災害預防 

第一節  建造耐海嘯國家、城鄉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進行海嘯潛勢地區之研究及劃

定。 

二、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地方政府

應定期整備港埠、漁港之海岸堤防和防潮閘門等設施，以

及河川堤防、抽水站和水門等河川管理設施，並進行耐震

評估與補強，以確保耐震性。 

三、地方政府對海嘯災害潛勢地區，應整備海嘯避難場所及避

難道路。 

第二節  強化海嘯警報發布及傳達體制  

一、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及地方政府應建立並強化海嘯預警通報發布作業及傳達體

制。 

二、交通部應加強國際海嘯監測資訊交流，促進海嘯監測資料

及警報之傳達。 

第三節  對民眾宣導  

一、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教育部、行政院海

岸巡防署、行政院新聞局及地方政府應對海嘯潛勢區內之

居民及海邊遊樂場所、船舶等業者，宣導海嘯的危險性、

海嘯警報與避難標示意義、避難方法等。 

二、地方政府應對避難場所和避難道路，以統一的符號設置易

懂的導覽板等並公告周知。並謀求災害防救團體（志願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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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之協助，整備引導老人、外國人、嬰幼兒、孕婦、產

婦及身心障礙者等災害避難弱勢族群的避難機制。 

三、對海嘯潛勢地區，地方政府應製作海嘯危險警戒地圖、海

嘯入侵潛勢圖及手冊等，並標示避難道路及整備避難場

所，公告民眾周知。 

第四節 辦理海嘯潛勢區域之耐海嘯構造評估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應訂定有關建築物及海堤、港灣、

水門等設施之耐海嘯檢測及評估補強辦法與評估標準。 

二、地方政府應就轄內海嘯潛勢區域，調查可做為安全避難處

所之建築物，協調提供使用，並設立有關標示。 

 

第二章  海嘯災害防救對策之研究 

第一節  海嘯防災資料之蒐集、建置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應加強蒐集海嘯防災相關基本資料和歷史災情資料，並建

置資料庫。 

第二節  海嘯監測技術與預警系統之研發  

交通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相關公共事業單

位機關(構)應加強海嘯監測技術，並進行海嘯預警、警報

系統之研發。 

第三節  海嘯防災科技與對策之研究  

一、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加強和國內外學術或研究機構

合作，進行海嘯潛勢分析、海嘯入侵潛勢地圖、結構物耐

海嘯設計與補強技術等研究。 

二、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及地方政府應運用上述相關研究成果於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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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對策之研擬及推動，進行土地利用規劃及海嘯潛勢地

區減災計劃。 

第四節  災例分析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及地方政府應依以往國內外歷史海嘯災害案例與所蒐集

之相關資料，進行致災原因分析，檢討現行防救災措施。 

 

第三章  海嘯災害搶救對策 

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應在地震發生後迅速判斷海嘯發生的可

能性，並發布海嘯警報，迅速通報中央災害防救主管機關、

相關單位以及新聞傳播機構，籲請沿岸居民防範海嘯侵襲。 

二、地方政府在接獲海嘯警報，或是感到強烈地震認為有必要

避難時，應立即關閉水門，實施緊急避難措施，進行避難

指示、避難勸告及避難引導，請民眾離開海岸等危險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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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編 計畫實施與管制考核 

一、災害防救各階段工作之重點辦理事項： 

（一）各相關部會為有效執行本計畫災害防救工作，應指定專職

人員辦理，並實施災害防救組織之整備。 

（二）各相關部會應建立災害防救工作之標準作業程序、災害通

報表格制式化等機制，並與其他單位加強協調聯繫。 

（三）為支援地方政府強化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本計畫所列各相

關權責機關應推動相關調查研究，廣泛蒐集災害防救資

訊，並主動提供資訊及指導，俾利本計畫之推行。 

二、管制考核： 

（一）本計畫所規定各項工作項目，應由各主（協）辦機關積極

推行，貫徹實施，並自行擬訂評估指標，定期檢查。 

（二）本計畫所規定工作項目之辦理情形與成效，內政部應選定

重點項目，會同各主（協）機關每年檢討 1 次，並應將執

行情形及檢討結果函送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備查；其餘

由各主（協）辦單位自行列管。 

（三）各相關機關推行災害防救工作之成效，應列為辦理各該機

關考評之主要參考；承辦及主管人員依成績優劣予以獎懲。 

三、經費 

本計畫之各項工作項目所需經費，由各主（協）辦機關編列

相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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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台灣歷年地震災害統計資料 

編

號 
年 月 日 時 分 緯度 經度 地  點 

震

源

深

度 

規 

模 

人口

死亡 

房屋 

備  註 

全毀 

1 1901 6 7 8 5 24.7 121.8 宜蘭附近    5.6   1   

2 1904 4 24 14 39 23.5 120.3 嘉義附近    6.1 3 66   

3 1904 11 6 4 25 23.6 120.3 嘉義附近  7 6.1 145 661 

斗六地震。新港附

近發生地裂及噴

砂。 

4 1905 8 28 12 22 24.2 121.7 
立霧溪附

近  
5 6       

5 1906 3 17 6 43 23.6 120.5 
嘉義縣民

雄  
6 7.1 1258 6769 

梅山地震。梅仔坑

北方至民雄長13km

斷層。 

6 1906 3 26 11 29 23.7 120.5 
雲林斗六

地方  
5 5 1 29   

7 1906 4 4 20 42 23.7 120.5 
雲林斗六

地方  
5 4.9   5   

8 1906 4 7 12 52 23.4 120.4 鹽水港    5.3 1 63 
大埔附近多崖崩；

7、8 月連續發生。 

9 1906 4 14 3 18 23.4 120.4 鹽水港  20 6.6 15 1794 
7 時 52 分再震，地

裂噴砂，崖崩甚多。 

10 1908 1 11 11 35 23.7 121.4 
花蓮萬榮

附近  
10 7.3 2 3 

璞石閣附近有地裂

及崖崩。 

11 1909 4 15 3 54 25 121.5 台北附近  80 7.3 9 122   

12 1909 5 23 18 44 24 120.9 
南投埔里

附近  
  5.9   10   

13 1909 11 21 15 36 24.4 121.8 
大南澳附

近  
20 7.3   14   

14 1910 4 12 8 22 25.1 122.9 
基隆東方

近海  
200 8.3   13   

15 1913 1 8 6 50 24 121.6 花蓮附近    6.4   2 有地裂。 

16 1916 8 28 15 27 24 121 
濁水溪上

流  
45 6.8 16 614 

南投地震系列。埋

沒 14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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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年 月 日 時 分 緯度 經度 地  點 

震

源

深

度 

規 

模 

人口

死亡 

房屋 

備  註 

全毀 

17 1916 11 15 6 31 24.1 120.9 
台中東南

約 20km  
3 6.2 1 97 南投地震系列。 

18 1917 1 5 0 55 24 121 埔里附近  淺 6.2 54 130 南投地震系列。 

19 1917 1 7 2 8 23.9 120.9 埔里附近  淺 5.5   187 南投地震系列。 

20 1918 3 27 11 52 24.6 121.9 蘇澳附近    6.2       

21 1920 6 5 12 22 24 122 
花蓮東方

近海  
20 8.3 5 273   

22 1922 9 2 3 16 24.5 122.2 蘇澳近海  20 7.6 5 14   

23 1922 9 15 3 32 24.6 122.3 蘇澳近海  20 7.2   24   

24 1922 9 17 6 44 23.9 122.5 
花蓮東方

近海  
  6   6   

25 1922 10 15 7 47 24.6 122.3 蘇澳近海  20 5.9 6     

26 1922 12 2 11 46 24.6 122 蘇澳近海    6 1 1   

27 1922 12 13 19 26 24.6 122.1 蘇澳近海    5.5       

28 1923 2 28 18 12 24.6 122 蘇澳近海        1   

29 1923 3 5 8 10 24.5 121.8 蘇澳近海        1   

30 1923 5 4 18 41 23.3 120.3 
台南烏山

頭附近  
  5.7   1   

31 1923 9 29 14 51 22.8 121.1 台東附近    5.5   1   

32 1925 6 14 13 38 24.1 121.8 立霧河口  20 5.6       

33 1927 8 25 2 9 23.3 120.3 
台南新營

附近  
20 6.5 11 214   

34 1930 12 8 16 1 23.3 120.4 
台南新營

附近  
20 6.1 4 49 

磚塌倒 165 戶，曾

文區多地裂及噴

砂。 

35 1930 12 22 8 8 23.3 120.4 
台南新營

附近  
10 6.5   121 

台南市道路龜裂、

噴砂，新營有崖崩。 

36 1931 1 24 23 2 23.4 120.1 
八掌溪中

流  
20 5.6     嘉義附近損害。 

37 1934 8 11 6 18 24.8 120.8 
宜蘭濁水

河口  
淺  6.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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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年 月 日 時 分 緯度 經度 地  點 

震

源

深

度 

規 

模 

人口

死亡 

房屋 

備  註 

全毀 

38 1935 4 21 6 2 24.4 120.8 
竹縣關刀

山附近  
5 7.1 3276 17907 

新竹-台中烈震。 

獅潭、屯子腳斷層。 

39 1935 5 5 7 2 24.5 120.8 

後龍溪中

流公館附

近  

10 6   28 新竹-台中餘震。 

40 1935 5 30 3 43 24.1 120.8 

大肚溪中

流內橫屏

山  

20 5.6   2 新竹-台中餘震。 

41 1935 6 7 10 51 24.2 120.5 梧棲附近  20 5.7   5   

42 1935 7 17 0 19 24.6 120.7 
後龍溪河

口  
30 6.2 44 1734 新竹-台中餘震。 

43 1935 9 4 9 38 22.5 121.5 

台東東南

50 公里綠

島附近  

20 7.2       

44 1936 8 22 14 51 22 121.2 
恆春東方

50 公里  
30 7.1       

45 1939 11 7 11 53 24.4 120.8 
苗栗卓蘭

附近  
10 5.8   4   

46 1941 12 17 3 19 23.4 120.5 

嘉義市東

南 10 公里

中埔附近 

12 7.1 358 4520 
嘉義地方 (中埔)烈

震。草嶺山崩。 

47 1943 10 23 0 1 23.8 121.5 
花蓮西南

15 公里  
5 6.2 1 1 

道路崩害 2 處，電

線斷 7 處。 

48 1943 11 3 0 51 24 121.8 
花蓮東方

10 公里  
  5       

49 1943 11 24 5 51 24 121.7 
花蓮東方

5 公 里  
0 5.7     煙突損壞 78 座。 

50 1943 12 2 13 9 22.5 121.5 
綠島南方

20 公里  
40 6.1 3 139 崖崩 36 處。 

51 1944 2 6 1 20 23.8 121.4 
花蓮鳳林

附近  
5 6.4   2 

花蓮市上太和、白

川有若干損壞。 

52 1946 12 5 6 47 23.1 120.3 
台南新化

附近  
5 6.1 74 1954 

新化地震。有地

裂，電桿鐵路歪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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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年 月 日 時 分 緯度 經度 地  點 

震

源

深

度 

規 

模 

人口

死亡 

房屋 

備  註 

全毀 

53 1951 10 22 5 34 23.9 121.7 
花蓮東南

東 15km  
4 7.3 68   

花東縱谷地震系

列。山崩地裂，鐵

路彎曲下沉。 

54 1951 10 22 11 29 24.1 121.7 
花蓮東北

東 30km  
1 7.1     

花東縱谷地震系

列。 

  1951 10 22 13 43 23.9 122   18 7.1     
花東縱谷地震系

列。 

  1951 11 25 2 47 23.1 121.2   16 6.1     
花東縱谷地震系

列。  

55 1951 11 25 2 50 23.2 121.4 
台東北方

30km  
36 7.3 17 1016 

花東縱谷地震系

列。 

56 1955 4 4 19 11 21.8 120.9 恆春  5 6.8   22   

57 1957 2 24 4 26 23.8 121.8 花蓮  30 7.3 11 44 山崩。 

58 1957 10 20 2 28 23.7 121.5 花蓮  10 6.6 4     

59 1959 4 27 4 41 24.1 123 與那國  150 7.7 1 9   

60 1959 8 15 16 57 21.7 121.3 恆春  20 7.1 16 1214 恆春地震。 

61 1959 8 17 16 25 22.3 121.2 
大武東偏

南 35 公里  
40 5.6   3   

62 1959 8 18 8 34 22.1 121.7 
恆春東 98

公里  
15 6.1   32   

63 1959 9 25 10 37 22.1 121.2 
恆春東 50

公里  
10 6.5   3   

64 1963 2 13 16 50 24.4 122.1 
宜蘭東南

方 50 公里  
47 7.3 3 6 

蘇花公路坍方一

處，橫貫公路山崩。 

65 1963 3 4 21 38 24.6 121.1 

宜蘭東南

偏南 16 公

里  

5 6.4 1   蘇澳中震，有地裂。 

66 1963 3 10 10 53 24.5 121.9 

宜蘭東南

偏南 19 公

里  

5 6.1       

67 1964 1 18 20 4 23.2 120.6 
台南東北

東 43 公里  
18 6.3 106 10924 

嘉南(白河)烈震。 

有地裂，噴砂。 

68 1964 2 17 13 50 23.2 120.6 台南東北 10 5.9   422 嘉南(白河)餘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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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年 月 日 時 分 緯度 經度 地  點 

震

源

深

度 

規 

模 

人口

死亡 

房屋 

備  註 

全毀 

50 公里  

69 1965 5 18 1 19 22.5 120.8 

大武西北

偏北 26 公

里  

21 6.5   21 澎湖、台東有地鳴。 

70 1966 3 13 0 31 24.2 122.7 花蓮外海 42 7.8 4 24   

71 1967 10 25 8 59 24.4 122.1 
宜蘭東南

58 公里  
20 6.1 2 21 花蓮長春橋山崩。 

72 1972 1 25 10 7 22.5 122.3 

台東東偏

南 120 公

里  

33 7.3 1 5   

73 1972 4 24 17 57 23.5 121.4 

花蓮瑞穗

東北東 4

公里  

15 6.9 5 50 瑞穗強震。 

74 1978 12 23 19 23 23.3 122.1 
成功東偏

北 81 公里  
4 6.8 2     

75 1982 1 23 22 11 24 121.6 
花蓮東南

12 公里  
3 6.5 1   

宜蘭太平山坍方，

道路龜裂。 

76 1986 5 20 13 25 24.1 121.6 
花蓮北偏

西 15 公里  
16 6.2 1   

蘇花及橫貫公路坍

方，北迴鐵路鐵軌

變位。 

77 1986 11 15 5 20 24 121.8 
花蓮東偏

南 10 公里  
15 6.8 13 37 

花蓮地震。蘇花及

橫貫公路全線中

斷，北迴鐵路鐵軌

扭曲。中和華陽市

場 2/3 房屋倒塌。 

78 1990 12 13 11 1 23.9 121.5 
花蓮南方

10 公里  
3 6.5 2 3 

中橫、蘇花公路坍

方，多處房屋龜裂。 
79 1990 12 14 3 49 23.9 121.8 

花蓮東南

方 30 公里  
1 6.7     

80 1991 3 12 14 4 23.2 120.1 
台南佳里

附近  
12.3 5.9       

81 1992 4 20 2 32 23.8 121.6 

花蓮南偏

西 15.1 公

里  

8.1 5.6     
花東海岸公路坍

方，瑞港公路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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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年 月 日 時 分 緯度 經度 地  點 

震

源

深

度 

規 

模 

人口

死亡 

房屋 

備  註 

全毀 

82 1992 5 29 7 19 23.1 121.4 
成功北方

5.0 公里  
13.7 5.4     

花蓮富里牆壁龜

裂，地基碎裂。 

83 1993 12 16 5 49 23.2 120.5 

大埔西南

西 10.0 公

里  

12.5 5.9     

大埔地震。大埔民

房龜裂，產業道路

路中斷。 

84 1994 6 5 9 9 24.4 121.8 
宜蘭南方

34.8 公里  
5.3 6.2 1 1 

南澳地震。蘇花公

路坍方，房屋 25 毀

損，1 死 2 傷，中橫

公路中斷，南方澳

道路龜裂。 

85 1995 2 23 13 19 24.2 121.7 花蓮地震 21.7 5.8 2   
中橫公路落石擊中

遊覽車。 

86 1995 6 25 14 59 24.6 121.7 

宜蘭西南

南方 19 公

里 

40 6.5 1 6 

牛鬥地震。 

三峽白雞山莊數棟

房屋滑落坡谷。 

87 1998 7 17 12 51 23.5 120.7 

阿里山西

方 14.2 公

里 

3 6.2 5 18 

嘉義瑞里地震。 

瑞里飯店嚴重受

損，阿里山區多處

公路、鐵路坍方中

斷，嘉南地區多處

房屋毀損。 

88 1999 9 21 1 47 23.9 120.8 
日月潭西

方 9 公里 
8 7.3 2413   

南投集集大地震。

二十世紀台灣島內

規模最大地震，車

籠埔斷層活動、錯

動長達 80 公里。南

投縣、台中縣災情

慘重。 

89 1999 10 22 10 19 23.5 120.4 

嘉義市西

偏 北 2.5

公里 

12.1 6.4   7 嘉義地震。 

90 2000 5 17 11 25 24.2 121.1 

日月潭北

偏東 40.8

公里 

3 5.3 3   
中橫公路中斷災情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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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年 月 日 時 分 緯度 經度 地  點 

震

源

深

度 

規 

模 

人口

死亡 

房屋 

備  註 

全毀 

91 2000 6 11 2 23 23.9 121.1 
玉山北方

47.4 公里 
10.2 6.7 2   

中橫公路、埔霧公

路落石坍方。 

92 2002 3 31 14 52 24.2 122.1 

花蓮秀林

地震站東

方  44.3 

公里 

9.6 6.8 5   

中橫公路落石、蘇

花公路坍方。 

  

93 2002 5 15 11 46 24.6 121.9 

宜蘭蘇澳

地震站東

北方  9.3 

公里 

5 6.2 1   331 花蓮烈震餘震 

94 2003 12 10 12 38 23.1 121.3 

台東成功

地震站西

方 3 公里 

10 6.6   15 人受傷 

95 2004 5 1 15 56 24.08 121.5 

花蓮新城

地震站西

方 7.4 公

里 

17.8 5.8 2  1 人受傷 

96 2006 4 1 18 2 22.88 121.1 

台東卑南

地震站北

方 7 公里 

7.2 6.2  1 37 人受傷 

97 2006 12 26 20 34 21.97 120.4 

屏東恆春

地震站西

方 33.1 公

里 

50.2 7.0 2 16 
1226 恆春地震。 

42 人受傷。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 

 

 

 

 

 


